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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目 名 稱  契約編號  

廠 商  
活動類型 

 

租 用 檔 期   

活 動 日  場 次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受託單位(請檢附委託書) 

受 託 單 位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人及

電 話 
 

申請項目 

使用區域 數量及尺寸 佈置時間 復原時間 

□主館西北外迴廊大型壁面廣告 1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館北大門外刀型柱面 

□西北區 8柱 

□中間區 8柱 

□東北區 8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館北大門入口大廳二樓整片

玻璃牆 
1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館一樓敦北外牆方柱 □12 柱□24 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館一樓敦北外迴廊垂掛布幔 □10 面□20 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大型造型物 

 設置位置：                        

 尺寸：              (長*寬*高/公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室內 Truss 

設置位置：                        

尺寸：                 (長*寬/公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其他廣告物 

設置位置：                        

 尺寸：                 (長*寬/公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請注意事項 

一、廣告物每日租用時段為 8時至 24時止(包含進場佈置及退場拆除時間)。除上述租用時段外，若有

提前進場或延後退場之需求，則依「臺北小巨蛋場館附屬空間收費標準表」加收費用，但如連續

租用多日之夜間時段(0時至 8時)，僅放置設備而未實質使用者，該夜間時段得不另加收費用。 

二、臺北小巨蛋場館內外之廣告空間皆禁止刊登競選廣告、政治性廣告、個人形象廣告及與其相結合

之廣告。 

三、於戶外搭設臨時性廣告物時，應依「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檢附相關文件向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公寓大廈管理科)提出廣告物設置許可申請。 

四、廠商租用廣告物之活動期間，若有用電需求，應於活動前填寫「臨時用電申請單」，且經本公司審

查同意後，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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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廠商應遵守提送本公司審查同意之廣告設置相關內容，不得擅自變更，如有變更或修改，應以書

面通知本公司，並經本公司同意後，方可為之。 

六、申請單位籌備、布置或拆卸場地舞台及相關設施，應注意標明施工區、設置安全警示標誌，並設

置足夠之夜間警示設施。若使用起重或吊高設備作業時，應考量其安全性，施工人員執行工作時

應遵守「臺北小巨蛋承租廠商施工安全衛生規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並應佩

戴安全帽及派員身著鉻黃色衣服指揮疏導行人及交通（並嚴禁操作人員以外之任何人進入吊舉物

下方及機械之操作半徑範圍內）。 

七、任何車輛不得駛入廣場之中，惟活動所需之小型車輛經本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其中貨運車輛（限

載重 12公噸之小型車輛）裝卸貨作業完成後，應立即離開不得滯留。 

八、活動內容如涉及酒類廣告或促銷，應明顯標示「禁止酒駕」，並應標示「飲酒過量，有害健康」或

其他警語，若因此涉及任何法律問題及消費糾紛，概由申請單位負完全之責任及賠償，與本公司

無涉。若因違反菸酒管理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致本公司有任何損害或費用支出，概由申請單位支付。 

九、取消或變更檔期： 

（一）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特殊事故，或因場館發生特殊事故，致使廣告物無法使用，

本公司得通知廠商研商改期，如無法改期，則無息退還已繳交之費用，廠商不得異議及

請求賠償。 

（二）若因故取消使用，至遲應於原檔期開始前 1個工作日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取消使用。 

（三）廠商未依前款規定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所繳之各項費用及其孳息等概不退還。 

十、廠商請詳實填寫本申請書欄位資料，並請檢附下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經政府機關立案登記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詳細廣告內容設計圖說，如於廣場設置大型造型物，不得妨礙行人動線。 

申請單位 

廠商 臺北小巨蛋 

□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說明。  

 


